
附件： 

招标采购从业人员专业技术能力评价 

中级招采人员评审办法 

 

第一条 根据《招标采购从业人员专业技术能力评价暂行办

法》（中招协〔2019〕041号）《招标采购从业人员专业技术

能力评价中级招采人员测试与评审办法》（中招协〔2019〕051

号），制定招标采购从业人员专业技术能力评价中级招采人员

评审办法（简称“中级评审办法”）。 

第二条 参加中级测试成绩合格的人员，相关信息将在“招

采人员评价”系统（简称“评价系统”）进行公示，公示期 15天。 

第三条 中级测试所有科目成绩均已完成公示且无异议的人

员，可通过评价系统申请参加中级项目业绩评审，并按要求提交

以下申请材料： 

（一）个人信息真实性承诺书 

申请人须在《个人信息真实性承诺书》上签字并加盖所在单

位公章。 

（二）招标采购项目业绩 

申请人需向评价系统提交 5个不同的招标采购项目业绩，并

对其中 1个项目业绩进行具体阐述，所提供业绩应符合以下条件： 

1、项目业绩时间：5个不同项目业绩均为申请人近 10 年内

（含填报年）参与且已完成实施的项目，其中需具体阐述近 2年

内（含填报年）1个项目业绩的情况。 



2、业绩材料要求：项目批复或委托代理协议等同等（相关）

证明材料、项目任务书或项目计划书等同等（相关）证明材料。

所提供的业绩材料需能证明申请人所提供的项目业绩真实有效

且申请人实际参与过该项目业绩。 

3、阐述业绩应包括：（1）项目名称、所属地区、项目类别、

所属行业、资金来源、项目实施时间、任职单位（申报人完成该

项目业绩时所在单位）、任职岗位；（2）申请人应阐明在项目中

的岗位职责及该项目的招标方案策划、招标文件的编制要点、主

要合同条款的设置思路、项目管理过程中解决的主要问题等。 

4、项目业绩角色要求：只限于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项

目审核人员（一审、二审、三审或项目总工）、招标文件编制人。 

5、本条款中“招标采购项目”是指适用于招标方式、政府采

购方式完成采购过程的项目；“完成实施的项目”是指申请人招

标采购的项目中标人已与招标人签订合同。 

第四条 申请人填报的业绩基本信息、申请材料等经评审通

过后进行公示，公示期 15天。 

公示期满后，中国招标投标协会将通过评价系统向不存在异

议情形的申请人颁发《招采人员中级能力评价证书》。 

第五条 关于提出异议的情形 

（一）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申请人所公示的信息有异

议的； 

（二）申请人对自身评审结果有异议。 

第六条 关于异议的处理 

（一）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申请人所公示信息及材料



有异议的，可通过评价系统在评审公示期内实名提出异议，并提

供相应证明材料，相应证明材料中法人和其他组织需加盖公章，

非实名提出的异议不予受理。 

申请人在收到异议 15 天内，需对异议进行澄清并重新进行

公示。申请人未在规定时间内对异议内容进行澄清，则视为异议

成立且评审不合格。 

如异议成立，则申请人自异议意见成立之日起 3年内不得再

次参加申报。 

（二）申请人对自身评审结果存在异议的，可在评价系统公

布评审结果 15日内，提出异议申请。 

（三）评审异议仅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信息及材料，测试成

绩不在提出异议范围内。 

第七条 中国招标投标协会组织建立评审专家委员会。评审

实施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参照国家相关工作纪律和管理

规定执行，遵守评审工作纪律，切实做好评审安全保密工作。 

第八条 凡违反评审工作纪律和有关规定的人员，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处理。 

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由中国招标投

标协会负责解释。 

 


